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保險公司條例》

(第 41 章 )

1999 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引言

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三十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 ，行政長

官指令，附件 A 所載的《 199 9 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應提交

立法會。

背景及論據

2 . 我們建議修訂《保險公司條例》 (該條例 )，從而：

( a ) 加強規管勞合社；

( b ) 加快保險人呈交與其香港一般業務有關的財務資料，把時限由

6 個月縮短為 4 個月；以及

( c ) 把保險人就其香港一般業務呈交的申索統計數字所涵蓋的發展

年度數目，由 8 年增至 12 年。

加強規管勞合社

3 . 勞合社是十七世紀在英國倫敦成立的承保人組織。勞合社並非

一般的保險公司，而是一個供成員以專營商身分透過組合形式經營保

險業務的市場。基於其歷史背景和獨特的營運模式，勞合社在香港所

須遵 守的 規管 規定 ，跟 適用 於其 他 獲授 權保 險人 的規 管規 定並 不 相

同。

4 . 根據該條例的現行條文，勞合社獲豁免遵從適用於獲授權保險

人的規管規定，亦獲豁免受同樣適用於獲授權保險人的保險業監督的

干預權力所管限。勞合社只須根據該條例第 5 0 條，在香港委任一名

獲授權代表、提交周年報表和向保險業監督繳付年費。相比之下，獲

授權保險人所受到的規管較為全面和嚴格。

附件A



5 . 我們認為現時規管勞合社的規定，未能有效監管其在香港的營

運，特別是在勞合社近年出現財政困難及進行大規模架構重組之後。

政府的政策是要為所有市場參與者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有關規定亦

被認為與我們的政策背道而馳。勞合社享有的優惠待遇，一直都招來

很多獲授權保險人的批評。

6 . 我們建議修訂該條例，以加強對勞合社在香港營運的監管。根

據建議，勞合社須遵從適用於其他獲授權保險人的規管規定，包括下

列各方面的規定：償付準備金、本地資產、適當管理、財務申報及對

其保險代理人的規管，這些規定會有適當修改，以切合勞合社獨特的

營運模式。此外，勞合社及其成員亦須受保險業監督的干預權力所管

限。這些規管規定與勞合社在其他具同等規管水平的國家 (包括新加

坡及澳洲 )所受的規管規定相若。

加快呈交財務資料

7 . 根據該條例，保險人須在其財政年度終結後 6 個月內，向保險

業監督呈交財務資料，其中包括以指定格式 (即香港一般業務報表及

資產負債表 )填報的有關其香港一般業務的財務資料。香港一般業務

報表所載為保險人在本港的承保業務資料，資產負債表則載有保險人

在港維持以應付本港負債的資產詳情。這些資料可用以評核和監察保

險人在本港的經營情況和財政實力，對保險業監督相當重要。

8 . 鑑於營商環境瞬息萬變，現時就呈交上述資料所定的 6 個月時

限實屬過長，以致妨礙了保險業監督及時作出評核，並迅速採取糾正

行動以保障香港保單持有人的利益。呈交財務資料的時限過長，亦會

拖慢業界統計資料的發放，因而影響市場的透明度。

9 . 我們建議修訂該條例，加快香港一般業務財務資料的呈交，把

時限由 6 個月縮短為 4 個月。鑑於保險人的會計工作和審計界應付有

關規定的能力存在限制，再縮短呈交財務資料的時限並不可行。

提供更多申索發展統計數字

1 0 . 根據該條例，保險人須在其香港一般業務報表內，向保險業監

督呈報一般業務在過去 8 個發展年度的申索統計數字。此項規定旨在

為保險業監督提供有關的統計數據，用以評估保險人未決申索的負債

額，從而確定其未決申索儲備金或準備金是否充足。儲備金或準備金

不足會影響保險人償付申索的能力，因此充足的儲備金或準備金十分

重要。



1 1 . 就近年經驗所得，申索個案，特別是需要較長時間解決的個案

(例如因第三者身體受傷而須負的賠償責任 )，通常要 1 2 年才能完結。

因此，要評估保險人的未決申索準備金是否足夠， 8 年的申索發展紀

錄並不足以作為可靠的依據。

1 2 . 我們建議修訂該條例，把申索發展期由 8 年延長至 1 2 年。

條例草案

1 3 . 該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 :

( a ) 草案第 2 條修訂該條例第 20 條，把呈交與香港一般業務有關

的財務資料的時限，由 6 個月縮短為 4 個月。

( b ) 草案第 4 條引入新的第 50 A 至 50 F 條，為勞合社及其成員制

定新的規管架構。根據新訂的第 50 A 至 5 0E 條，勞合社須遵

從償付準備金、適當管理、財務申報、本地資產及對其保險代

理人的規管等方面的規定。新訂第 50 F 條擴大保險業監督的干

預權力適用範圍，把勞合社及其成員包括在內。

( c ) 草案第 6 條修訂該條例附表 3 第 8 部，以引入新的表格 6 至

9，供保險人呈交與香港一般業務有關的申索統計數字。載於

草案附表的新設表格，把申索發展期由 8 年延長至 1 2 年。

( d ) 草案第 7 條修訂該條例附表 4 及該附表供獲授權保險人委任控

權人所用的表格 A，以適用於勞合社委任獲授權代表。

( e ) 草案第 9 及 10 條就過渡安排作出規定，讓勞合社及保險人有

時間為符合新的規定作好準備。

擬修訂的現行條文載於附件 B。

公眾諮詢

1 4 . 就有關建議，我們除了諮詢勞合社外，還諮詢了保險業諮詢委

員會、香港保險業聯會、香港精算學會和香港會計師公會，這些組織

均表支持。此外，香港會計師公會亦表示，加快呈交須經審核的財務

資料，對審計界並不會構成任何困難。財經事務委員會已於一九九九

年四月十三日就該條例進行了討論。

附件 B



與《基本法》的關係

1 5 . 律政司認為，此條例草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與人權的關係

1 6 . 律政司認為，此條例草案與人權無關。

法例的約束力

1 7 . 有關修訂事項不會影響該條例現有的約束力。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 8 . 有關建議對財政和人手均無影響。建議所帶來的工作量不多，

可由現有的資源承擔。

對經濟的影響

1 9 . 有關規管勞合社的建議，將可確保所有在香港營業的保險人均

可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下經營，以及提高保險規管制度的成效，從而鞏

固香港作為一個國際保險中心的地位。有關縮短保險人呈交財務資料

的時限及提供更多申索發展統計數字的建議，則有助保險業監督有效

執行其法定職能，從而促進保險業的健康發展。所有這些建議對保險

人的營運成本影響極微。

立法程序時間表

2 0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刊登憲報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六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審議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宣傳安排

21 . 我們 會在今 天發 出 新聞 稿， 並會安 排發言 人回 答新聞 界的 查

詢。

財經事務局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四日

檔號： C  2 /2 / 38 C( 9 9)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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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本條例草案

旨在

修訂《保險公司條例》。

由立法會制定。

1. 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本條例可引稱為《 1999 年保險公司（修訂）條例》。

2. 將帳目等存交保險業監督將帳目等存交保險業監督將帳目等存交保險業監督將帳目等存交保險業監督

《保險公司條例》（第 41 章）第 20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在“根據”之前加入“除第（ 1A）款另有
規定外，”；

（ b） 加入—

“（ 1A） 根據第 17 條須予呈交的在附表 3
第 8 及 9 部指明的資料，須按照第（ 1）款呈交，但
該款所提述的 6 個月則須理解為 4 個月。”。

3. 維持在香港的資產維持在香港的資產維持在香港的資產維持在香港的資產  ————  ㆒般業務㆒般業務㆒般業務㆒般業務

第 25A（ 9）及（ 11）條現予修訂，廢除“ 6”而代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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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取代條文取代條文取代條文取代條文

第 50 條現予廢除，代以—

““““ 50. 勞合社須遵從的規定勞合社須遵從的規定勞合社須遵從的規定勞合社須遵從的規定

在勞合社的任何成員在香港經營保險業務的任何期間，勞合社及其成員均須遵

從本部所載的規定。

50A. 關於償付準備金的規定關於償付準備金的規定關於償付準備金的規定關於償付準備金的規定

（ 1） 勞合社各成員作為㆒個整體所須維持的資產值，在任何時間不

得少於第 10（ 1）條所指的有關數額（只就㆒般業務而言）與以㆘（ a）或（ b）
段所述數額的較大者的總和—

（ a） 以㆘數額的總和—

（ i） 他們的負債額；及

（ i i） $2,000,000 或同等數值（如所經營的長期業
務的任何部分並不屬於附表 1 第 2 部類別 G
或 H 內所指明的性質）；或

（ b） 他們的負債額與按照在第 59（ 1）（ aa）條㆘訂立的規
例而訂明或釐定的數額的總和。

（ 2） 就第（ 1）款而言，於第 10 條或在第 59（ 1）（ aa）條㆘訂立的
規例㆗凡提述公司或保險㆟，須理解為提述作為㆒個整體的勞合社各成員。



3

50B. 適當和妥善的管理適當和妥善的管理適當和妥善的管理適當和妥善的管理

（ 1） 勞合社須委任㆒名個㆟為其獲授權代表，該㆟須於香港居住，

並負責勞合社在香港的整體運作。

（ 2） 在不局限第（ 1）款的㆒般性的原則㆘，獲授權代表須負責—

（ a） 代勞合社及其成員接受通知的送達；

（ b） 以保護在香港的勞合社保單持有㆟的利益為出發點，

為他們提供服務；及

（ c） 確保勞合社及其成員遵守本條例的條文。

（ 3） 第 13A 條適用於所有獲授權代表委任，而在該條㆗凡提述獲授
權保險㆟及控權㆟，須理解為分別提述勞合社及其獲授權代表。

（ 4） 凡任何㆟獲委任為獲授權代表，而保險業監督相信該㆟不再是

擔任該職的適當㆟選，則第 13A（ 5）至（ 8）條所訂的程序適用於將該㆟撤職，
猶如該項委任是㆒項建議㆗的委任㆒樣。

（ 5） 凡在委任㆒名獲授權代表後，根據本條向保險業監督呈交的該

代表的詳情有任何改變，勞合社須在該項改變發生後㆒個月內，以書面通知保

險業監督。

（ 6） 勞合社如違反第（ 5）款，即屬犯罪，㆒經定罪，可處罰款
$200,000，並可就該項罪行持續期間的每㆒日另處罰款 $2,000。

50C. 關於呈報的規定關於呈報的規定關於呈報的規定關於呈報的規定

（ 1） 勞合社須每年向保險業監督呈交㆘述帳目、報表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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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概述勞合社成員所經營的保險業務範圍及性質的所有

帳目及報表（按在英國適用於勞合社的法律的規定而

擬備者）；

（ b） 由勞合社就其全球業績而發表的所有報告；

（ c） 附表 3 第 8 部規定的關於勞合社的香港保險業務的帳
目及資料；

（ d） 附表 3 第 9 部規定的資產負債表；及

（ e） 列明在有關財政年度內在香港經營保險業務的勞合社

成員組合的名稱以及保險業監督指明的該等組合詳情

的㆒覽表。

（ 2） 根據第（ 1）款呈交的帳目、報表及資料，須符合第 8（ 4）條，
而在第 8（ 4）條或根據第 59（ 1）（ a）條訂立的規例㆗凡提述保險㆟，須為
此目的而當作提述勞合社。

（ 3） 儘管有第（ 2）款的規定，第 60 條仍適用於勞合社，而在該條
㆗凡提述保險㆟，須為此目的而當作提述勞合社。

（ 4） 勞合社須—

（ a） 在財政年度終結後 6 個月內，呈交關乎該財政年度的
第（ 1）（ a）及（ b）款所提述的文件各㆒份；及

（ b） 在財政年度終結後 4 個月內，呈交關乎該財政年度的
第（ 1）（ c）、（ d）及（ e）款所提述的文件各㆒份；

但保險業監督可應申請將呈交文件的期限延長最多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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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勞合社須就每㆒季度向保險業監督呈交㆒份㆒覽表，該表須列明
在香港的所有獲勞合社成員授以能約束該等成員的權力以代表他們承保保險

的㆟的名稱，以及每名該等㆟士所經營的業務類別，並須在該表所關乎的季度

終結後 1 個月內呈交。

（ 6）勞合社須確保—

（ a） 第（ 1）款規定呈交的文件，由勞合社的主席以及勞合
社在香港的獲授權代表簽署；及

（ b） 第（ 5）款規定呈交的文件，由勞合社在香港的獲授權
代表簽署。

（ 7） 保險業監督收到第（ 1）或（ 5）款規定呈交的文件時，如認為
該文件在任何方面不準確或不完備，可要求勞合社提供額外資料以就不準確或

不足之處作出補救，而勞合社須立刻遵從該要求。

（ 8） 勞合社在呈交第（ 1）（ a）及（ b）款規定呈交的文件時，須將
就同㆒財政年度向其保單持有㆟呈交的勞合社事務報告（如有的話）㆒併呈

交。

（ 9） 勞合社在呈交第（ 1）（ a）及（ b）款規定呈交的文件時，須向
保險業監督支付㆒筆費用，該筆費用須相等於第 13（ 1）條規定獲授權保險㆟
每年須支付的費用。

（ 10）勞合社如不遵守第（ 1）、（ 4）、（ 5）、（ 6）、（ 7）或（ 8）
款，即屬犯罪，可處罰款 $200,000，並可就該項罪行持續期間的每㆒日另處罰
款 $1,000。

50D. 本㆞資產本㆞資產本㆞資產本㆞資產

第 IVA 部及第 59（ 1）（ a）條適用於勞合社，而在該等條文或根據該等條文
某條訂立的附屬法例㆗凡提述保險㆟，須當作提述勞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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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 保險㆗介㆟保險㆗介㆟保險㆗介㆟保險㆗介㆟

第 X 部適用於勞合社，而在該部㆗—

（ a） 凡提述保險㆟，須為此目的而當作提述勞合社成員；

（ b） 凡提述保險代理㆟，須為此目的而當作提述勞合社成

員的保險代理㆟；及

（ c） 凡提述獲委任保險代理㆟，須為此目的而當作提述勞

合社成員所  委任的保險代理㆟。

50F. 干預權力干預權力干預權力干預權力

（ 1） 第 V 部（第 40 條除外）適用於勞合社及其在香港經營保險業務
的成員，而在該等條文㆗凡提述保險㆟，須為此目的而當作提述勞合社或其㆖

述成員。

（ 2） 就第（ 1）款而言，在第 33（ 1）條㆗凡提述第 20 條，須理解為
提述第 50C 條。”。

5. 通知的送達通知的送達通知的送達通知的送達

第 55（ c）條現予修訂，廢除“ 50”而代以“ 50B”。

6. 帳目及報表帳目及報表帳目及報表帳目及報表

附表 3 現予修訂—

（ a） 在第 8 部㆗，廢除表格 6、 7、 8 及 9 而分別代以附表㆗各表
格；

（ b） 在第 9 部㆗，廢除“〔第 25A 及 25B 條〕”而代以“〔第 20
（ 1A）、 25A、 25B 及 50C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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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議委任第建議委任第建議委任第建議委任第 13A（（（（ 1）條所指的控權㆟）條所指的控權㆟）條所指的控權㆟）條所指的控權㆟

或第或第或第或第 50B 條所指的獲授權代表條所指的獲授權代表條所指的獲授權代表條所指的獲授權代表

附表 4（表格 B 除外）現予廢除，代以—

“附表 4 〔第 13A（ 2）（ a）
及 50B 條〕

建議委任第建議委任第建議委任第建議委任第 13A（（（（ 1）條所指的控權㆟）條所指的控權㆟）條所指的控權㆟）條所指的控權㆟

或第或第或第或第 50B 條所指的獲授權代表條所指的獲授權代表條所指的獲授權代表條所指的獲授權代表

1.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4 的應用的應用的應用的應用

本附表列出—

（ a） 保險㆟根據本條例第 13A（ 2）（ a）條須就建議委任某
㆟為其控權㆟（本條例第 13A（ 1）條所指者）而向保
險業監督提交的資料；及

（ b） 勞合社根據本條例第 50B（ 3）條須就建議委任某㆟為
其獲授權代表而向保險業監督提交的資料。

2. 建議委任的控權㆟或獲授權代表的詳情建議委任的控權㆟或獲授權代表的詳情建議委任的控權㆟或獲授權代表的詳情建議委任的控權㆟或獲授權代表的詳情

（ a） 保險㆟依據本條例第 13A（ 2）（ a）條就建議委任為控
權㆟的㆟（本條例第 13A（ 1）條所指者）而向保險業
監督提交的資料—

（ i） 在該㆟是個㆟的情況㆘，須載有本附表表格

A 內指明的詳情；

（ i i） 在該㆟是法㆟團體的情況㆘，須載有本附表

表格 B 內指明的詳情；及

（ i i i） 在該㆟是合夥的情況㆘，須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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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名屬個㆟的合夥㆟的在本附表

表格 A 內指明的詳情；

（B） 每名屬法㆟團體的合夥㆟的在本

附表表格 B 內指明的詳情。

（ b） 勞合社依據本條例第 50B（ 3）條就建議委任為其獲授
權代表的㆟而向保險業監督提交的資料，須載有本附表

表格 A 內指明的詳情。

表格 A 〔附表 4 第 2 段〕

須就建議委任為第 13A（ 1）條所指的控權㆟
或第 50B 條所指的獲授權代表

的個㆟而提交的詳情

提名㆟名稱＊………………………………………………………………………………

以㆘為㆘述者的詳情—

＃（ a）＋………………………………………………………………………..
＃（ b）＋＋…………………………………當㆗＋………………………….

………………………………………………是㆒名合夥㆟。

1. 姓 名

………………………………………. …………………………………………
他為㆟所知或曾為㆟所知的任何其他姓名

………………………………………………………………………………………

2. 私㆟㆞址。

3. 出生日期。

出生㆞點（包括市鎮或城市）。

4. 國籍，包括說明是因出生或入籍而取得有關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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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歷及經驗，包括關乎保險及與保險有關連事宜的資歷及經驗。

6. 目前的職業或受僱情況，以及過去 10 年內的職業及受僱情況，包括僱
主姓名或名稱、業務性質、所擔任的職位及有關日期。

7. 他曾否在任何時間在香港或其他㆞方，被任何法院（包括軍事法庭）裁

定犯任何刑事罪？如有的話，詳述判罪的法院、所犯罪行、判處的刑罰

及定罪日期。但如罪行是他在 16 歲或未滿 16 歲時所犯，而犯罪日期距
今已超過 10 年，則無需填報。

8. 他曾否在過去 10 年內在香港或其他㆞方被他現在所屬或曾屬的專業團
體譴責、紀律處分或公開抨擊，或被撤銷任何職位或受僱職位，或被拒

絕加入任何專業或職業？如有的話，則提供十足詳情。

9. 他曾否在任何時間被香港或其他㆞方的法院判決破產？如有的話，則提

供十足詳情。

10. 他曾否在過去 10 年內的任何時間，沒有償還根據香港或其他㆞方的法
院的命令判決他作為判定債務㆟所欠及須支付的任何債務？如有的

話，則提供十足詳情。

11. 他曾否就任何法㆟團體或保險㆟的成立或管理，被香港或其他㆞方的法

院判決須就他對該法㆟團體或保險㆟或其任何成員的任何欺詐、失當行

為或其他不當行為負㆖民事法律責任？如有的話，則提供十足詳情。

12. 他在過去 10 年內透過擔任董事或控權㆟（本條例第 9 條所指者）而有
聯繫的任何法㆟團體或保險㆟，在他與該法㆟團體或保險㆟有聯繫時，

或在他停止與該法㆟團體或保險㆟有聯繫的㆒年內，有否在香港或其他

㆞方被強制清盤、與其債權㆟達成債務妥協或債務償還安排，或在其債

權㆟沒有或尚未獲全數清償他們的申索的情況㆘停業？如有的話，則提

供十足詳情。



10

（註： 就並非保險㆟的法㆟團體而言，如某㆟是㆒間公司便會按照《公

司條例》（第 32 章）第 2（ 7）條成為該法㆟團體的控股公司，
則“控權㆟”（ controller）須解釋為對該㆟的提述。）

13. 他—

（ a） 現在是哪些法㆟團體或保險㆟的董事或控權㆟（本條例

第 9 條所指者）？

（ b） 曾是哪些法㆟團體或保險㆟的董事或控權㆟（本條例第 9
條所指者）？

14. 除㆖述第 6及 13項披露的職業外，他是否有任何其他職業？如有的話，
則提供十足詳情。

15. 他在執行職責時，是否會按照任何其他㆟的指示或指導而行事？如會的

話，則提供十足詳情。

本㆟核證：盡本㆟所知所信，㆖述資料是詳盡及正確的。

日期：………………………………..

簽署：…………………………………………
（在㆖述第 1 段內列名的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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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核證㆖述資料是由＋…………………………………………提供的，而就
＊………………………………………………………………………………而言，他—

＃（ a） 獲建議委任為本條例第 13A（ 1）條所指的控權㆟；

＃（ b） 是＋＋…………………………………..的合夥㆟，此合夥獲建議
委任為本條例第 13A（ 1）條所指的控權㆟；

＃（ c） 獲建議委任為本條例第 50B 條所指的勞合社獲授權代表。

日期：………………………………..

簽署： …………………………………………..
（保險㆟的董事／秘書＃）／

（勞合社的主席）＃

＋ 填寫建議委任的個㆟的姓名。

＊ 填寫保險㆟的名稱或勞合社。

＋＋ 視乎需要而刪去。

？？？ 填寫合夥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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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歸入在香港的資產的資產可歸入在香港的資產的資產可歸入在香港的資產的資產可歸入在香港的資產的資產

附表 8 現予修訂，在第 1（ c）段㆗，廢除“存放”而代以“在香港儲存”。

9. 過渡性條文過渡性條文過渡性條文過渡性條文

（ 1） 本條例第 2 及 3 條所載對主體條例第 20 及 25A 條的修訂，對每名保險
㆟就其在本條例第 2 及 3 條實施之日的首個周年日或之後終結的財政年度呈交附表 3
規定的文件而具有效力。

（ 2） 儘管主體條例第 50 條被本條例第 4 條廢除，在緊接本條例實施之前存
在的第 50（ 2）及（ 3）條，須在它們被廢除後的㆒年內繼續適用於勞合社。

（ 3） 在本條例第 4 條實施當日，合法㆞以勞合社獲授權代表的身分行事的
㆟，須當作已按照由本條例第 4 條制定的主體條例第 50B 條委任。

（ 4） 凡由本條例第 4 條制定的主體條例第 50C 條規定呈交的文件所關乎的
期間，是在本條例第 4 條實施之日的首個周年日或之後終結的，則㆖述第 50C 條就該
期間而具有效力。

（ 5） 由本條例第 4 條制定的主體條例第 50E 條，在本條例第 4 條實施之日的
首個周年日生效。

（ 6） 儘管主體條例附表 3 第 8 部的表格 6、7、8 及 9 被本條例第 6 條及附表
廢除及替代，保險㆟在㆒段為期 4 年的期間內，每年只需就額外㆒年提供新表格所規
定的額外資料，及至該期間終結時，保險㆟則須提供該等表格所指明的全數 12 年的資
料。

10. 其他過渡性條文其他過渡性條文其他過渡性條文其他過渡性條文

（ 1） 在本條㆗，“財政年度終結”（ financial  year end）指勞合社為其會計
目的而訂定的財政年度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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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由本條例第 4 條制定的主體條例第 50D 條，於在本條例第 4 條實施之
日的首個周年日或之後出現的首個財政年度終結的 4 個月之後生效。



14

附表 〔第 6（ a）條〕

表格 6

香港保險業務—……………………（保險㆟名稱）

已償付申索統計數字（毛額）

自……………………開始至………………………終止的期間

關於㆒般業務會計類別：…………………………（均以 $’000 顯示）

每個發展年度的已償付申索 -意外／

承保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年度）

以前各年度

（年度）

（年度） —

（年度） — —

（年度） — — —

（年度） — — — —

（年度） — — — — —

（年度） — — — — — —

（年度） — — — — — — —

（年度） — — — — — — — —

（年度） — — — — — — — — —

（年度） — — — — — — — — — —

（年度） — — — — — — — — — — —

總數

我們核證以㆖資料屬真實及正確。

（ ） （ ） （ ）

董事 董事 ＊行政總裁／秘書

註：（ a） 數額須以港元顯示。

（ b） 須就以㆘業務類別分別呈交表格：每個在表格 1 開列的直接業務類別
（對僱員補償保險業務須另外呈交表格）及每個在表格 2 開列的再保險
業務類別。

（ c） 本表格須按照毛額基準（即未減除任何再保險）填寫。

（ d） 在編製申索統計數字時—

（ i） 直接保險㆟須為直接及臨時業務採用意外年度基準，而為協約

業務採用承保年度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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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只經營再保險業務的保險㆟須為臨時及協約業務採用承保年

度基準。

＊ 視乎需要而刪去。

表格 7

香港保險業務—……………………（保險㆟名稱）

於……………………的

未決申索準備金統計數字（毛額）

㆒般業務會計類別：…………………………（均以 $’000 顯示）

在每個發展年度未時的未決申索準備金意外／

承保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以前各年度

（年度）

（年度） —

（年度） — —

（年度） — — —

（年度） — — — —

（年度） — — — — —

（年度） — — — — — —

（年度） — — — — — — —

（年度） — — — — — — — —

（年度） — — — — — — — — —

（年度） — — — — — — — — — —

（年度） — — — — — — — — — — —

總數

我們核證以㆖資料屬真實及正確。

（ ） （ ） （ ）

董事 董事 ＊行政總裁／秘書

註：（ a） 數額須以港元顯示。

（ b） 須就以㆘業務類別分別呈交表格：每個在表格 1 開列的直接業務類別
（對僱員補償保險業務須另外呈交表格）及每個在表格 2 開列的再保險
業務類別。

（ c） 本表格須按照毛額基準（即未減除任何再保險）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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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在編製申索統計數字時—

（ i） 直接保險㆟須為直接及臨時業務採用意外年度基準，而為協約

業務採用承保年度基準；

（ i i） 只經營再保險業務的保險㆟須為臨時及協約業務採用承保年

度基準。

（ e） 凡提述未決申索準備金之處，須包括未決申索及已招致但未呈報的申

索。

＊ 視乎需要而刪去。

表格 8

香港保險業務—……………………（保險㆟名稱）

已償付申索統計數字（淨額）

自……………………開始至………………………終止的期間

關於㆒般業務會計類別：…………………………（均以 $’000 顯示）

每個發展年度的已償付申索意外／

承保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年度）

以前各年度

（年度）

（年度） —

（年度） — —

（年度） — — —

（年度） — — — —

（年度） — — — — —

（年度） — — — — — —

（年度） — — — — — — —

（年度） — — — — — — — —

（年度） — — — — — — — — —

（年度） — — — — — — — — — —

（年度） — — — — — — — — — — —

總數

我們核證以㆖資料屬真實及正確。

（ ） （ ） （ ）

董事 董事 ＊行政總裁／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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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a） 數額須以港元顯示。

（ b） 須就以㆘業務類別分別呈交表格：每個在表格 1 開列的直接業務類別
（對僱員補償保險業務須另外呈交表格）及每個在表格 2 開列的再保險
業務類別。

（ c） 本表格須按照毛額基準（即未減除任何再保險）填寫。

（ d） 在編製申索統計數字時—

（ i） 直接保險㆟須為直接及臨時業務採用意外年度基準，而為協約

業務採用承保年度基準；

（ i i） 只經營再保險業務的保險㆟須為臨時及協約業務採用承保年

度基準。

＊ 視乎需要而刪去。

表格 9

香港保險業務—……………………（保險㆟名稱）

於……………………的

未決申索準備金統計數字（淨額）

㆒般業務會計類別：…………………………（均以 $’000 顯示）

在每個發展年度未時的未決申索準備金意外／

承保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年度）

以前各年度

（年度）

（年度） —

（年度） — —

（年度） — — —

（年度） — — — —

（年度） — — — — —

（年度） — — — — — —

（年度） — — — — — — —

（年度） — — — — — — — —

（年度） — — — — — — — — —

（年度） — — — — — — — — — —

（年度） — — — — — — — — — — —

總數

我們核證以㆖資料屬真實及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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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董事 董事 ＊行政總裁／秘書

註：（ a） 數額須以港元顯示。

（ b） 須就以㆘業務類別分別呈交表格：每個在表格 1 開列的直接業務類別
（對僱員補償保險業務須另外呈交表格）及每個在表格 2 開列的再保險
業務類別。

（ c） 本表格須按照毛額基準（即未減除任何再保險）填寫。

（ d） 在編製申索統計數字時—

（ i） 直接保險㆟須為直接及臨時業務採用意外年度基準，而為協約

業務採用承保年度基準；

（ i i） 只經營再保險業務的保險㆟須為臨時及協約業務採用承保年

度基準。

（ e） 凡提述未決申索準備金之處，須包括未決申索及已招致但未呈報的申

索。

＊ 視乎需要而刪去。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旨在修訂《保險公司條例》（第 41 章）。

2. 本條例草案—

（ a） 改變保險㆟必須送交保險業監督存檔的某些資料的送交期限

（草案第 2 及 3 條）；

（ b） 就加強規管勞合社在香港的運作而訂定條文（草案第 4 條）；

（ c） 作出相應修訂（草案第 5 及 7 條）；

（ d） 擴大根據《保險公司條例》（第 41 章）附表 3 第 8 部保險㆟
必須送交保險業監督存檔的資料的範圍（草案第 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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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闡明保險㆟的款項必須存放於香港，方可歸入在香港的資產

之列（草案第 8 條）；

（ f） 就實施新規定的過渡性安排而訂定條文（草案第 9及 10條）。
































